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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衛生局109年責任醫院設置標準查核-醫院總樓地板面積 

一、 醫院基地總面積：      

二、 醫院(建築)總樓地板面積：總計     平方公尺 

(※總樓地板面積不含「宿舍」及「停車場」、「防空避難洞」；僅計算醫

院，含各院院區，不包含護理之家、精神復健機構，） 

三、 醫院大樓各樓層設計： 

(一)       大樓；樓層數：地上  層，地下  層 

(二)各樓設計： 

層別 樓地板面積(平方公尺)  用途（請詳列床數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計            

註：本表不足時請自行複製分別填列，並請於109年2月28日回覆。 

 


